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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单（人罚处被交份一，案备门部理管急应由份一：份两式一书文本

日72月01年5202
）章印（

局理管急应市阳岳

利油余分部的余剩将并，油加车铲和车输运己自给式方的油放车罐油及买购取

采始开月年自店材建豪宏区溪云查调经。）备设电静防及堤围露泄防、

器火灭、志标示警、线戒警置设未围周车货式厢色白牌无证无（。志标示警置

设和施措护防全安取采未车货式厢色白牌无证无，油柴用车于属质介内罐储的

营经，）户商工体个（店材建豪宏区溪云于属车该述叙柳陈人责负场现经，升

油品成有存储，罐油储有装内厢车，坏损胎轮辆车，车货式厢色白的

者，杨新华（身份证号码：430603197208081537）给云溪区宏豪建材店（个体

工商户）堆沙场的运输车辆及装载设备自供油，经检测无证无牌白色厢式货车

牌

无证无辆是，旁壁墙外向北馆餐友卡于位，车油加动流该现发查核场现经，队

大溪云队支法执政行合综理管急应市阳岳至交移索线题问将日月，车油加

动流有内场沙堆旁道国组家蔡道街溪云现发，中程过点油加黑查排位单等

局管监场市同会局食粮务商区溪云，日月年：据证及实事法违

人表代定法：务 联系电话：15873088688职

号 85〕5202〔罚急应）岳湘（

书定决罚处政

被处罚单位：云溪区宏豪建材店（经营者：杨新华430603197208081537）

地址：岳阳市云溪区云溪街道洗马塘社区蔡家组5号

邮政编码：41400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杨新华

行

书文法执政行产生全安 ）书文子电收查描扫（



（扫描查收电子文书）

用未安装号牌的厢式货车进行储存，平时存储最大约 3-4 百升，未对外经营。

云溪区宏豪建材店利用未安装号牌的厢式货车储存危险化学品（柴油）未采取

可靠的安全措施。

主要证据：云溪区宏豪建材店营业执照（复印件），《现场检查记录》（湘岳

）应急现记〔2025〕129 号、《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湘岳）应急现决〔202

5〕8 号、《抽样取证凭证》（湘岳）应急抽〔2025〕5 号，杨新华、陈柳、余

胜《调查询问笔录》（各 1 份），《检验检测报告》（1 份），现场照片（6 张

），杨新华、陈柳、余胜《调查询问笔录》（各 1 份），加油凭证（3 本），

杨新华与余胜聊天转账记录截屏（3 页），云溪区宏豪建材店《二手汽车购买合

同》（2 页），购买保险转账记录截屏（2 页），转账记录截屏（4 页），挂靠

协议（9 页），云溪区宏豪建材店管理制度（11 页），GB50156-2021《汽车加

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6.4.6、6.4.7 第一项、第二项、6.4.10 和 6.4.11，《报

废机动车回收证明》。

   本机关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湘岳）应急告

〔2025〕418 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依据及

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你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

、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意见。

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生产

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必

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建立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

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的规定，依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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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查收电子文书）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

废弃危险物品，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的；】的规

定进行行政处罚，该行为属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安全生产领

域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

试行）的通知》中的从轻处罚事项，且符合使用情形，在处罚档次内，按照前 2

0%以下予以行政处罚。决定对你给予人民币壹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岳阳市财政局非税收

入汇缴结算户(湖南银行岳阳分行财源支行)，账号 90211222010010001995。到

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

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

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岳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向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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